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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標準
這是 SA8000 標準的第四版。SA8000 是可供第三方認證審計的的自願性標準，規定組織必須達到

要求，包括建立或改善工人的權利、工作環境和有效的管理體系。SA8000 認證只適用於每個特定

的工作場所。

SA8000 標準的制定是基於聯合國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國際人權規範和國家勞動法律的

規定。規範性的 SA8000 認證審計參考文件包含 SA8000：2014 標準和 SA8000 的執行績效指標附

件，以及促進了解如何符合此標準 SA8000 指南文件。

作為規範性文件，SA8000 執行績效指標附件為已獲取 SA8000 證書的組織設定了最低的執行績效

指標。績效指標附件可以從 SAI     網  站  上獲得。

SA8000 指南用於解釋 SA8000 標準及如何實施該標準的要求。指南文件提供了驗證合規性方法的

實例。它可以作為審核員及那些希望獲取 SA8000 認證的組織的指導手冊。SA8000 指南可以從

SAI     網  站  上獲得。

儘管 SA8000 具有普遍適用性，認證在原則上適用於任何國家或行業，但也存在例外情況。SAI 諮

詢委員考慮到某些領域因為行業規範和技術要求難以達到 SA8000 所有標準要求。這些例外情況的

清單可以在 SAI 網站上獲得。

SA8000 標準根據情況變化不斷修訂，很多利益相關方對版本的修訂和改善提出了建議與意見。希

望本標準及其指南文件在更多組織和個人的幫助下能不斷得到完善。SAI 也歡迎你提出改善建議。

如果您想針對 SA8000 標準、SA8000 的執行績效指標附件，配套指南文件、或認證的框架提出建

議，請依照以下的聯系方式以書面形式提交給 SAI。

SAI
社會責任國際

© SAI 2014
本 SA8000 標準只有在獲得 SAI 書面許可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複製。

SAI
15 West 44th Street 
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 
USA
電話：+1-212-684-1414
傳真：+1-212-684-1515
電郵： info@sa-  intl.org      

http://www.sa-intl.org/index.cfm?fuseaction=Page.ViewPage&pageId=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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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intl.org/index.cfm?fuseaction=Page.ViewPage&pageId=937


目錄

I. 前言

1. 目的和範圍

2. 管理體系

II. 規範性要素及其解釋定義

III. 定義

1. 應當

2. 可以

3. 兒童

4. 童工

5. 集體談判協議

6. 糾正措施

7. 預防措施

8. 強迫或強制性勞動

9. 家庭工

10.人口販賣

11.利益相關方

12.最低生活工資

13.不符合項

14. 組織

15.員工

16.工人

17.私營就業服務機搆

18.童工救助

19.風險評估

20.SA8000 工人代表

21.社會績效

22.利益相關方參與

23.供應商／分包商

24.次級供應商

25.工人組織
26.未成年工

IV. 社會責任要求

1. 童工

2. 強迫或強制性勞動

3. 健康與安全

4. 自由結社及集體談判權利

5. 歧視

6. 懲罰措施

7. 工作時間

8. 薪酬

9. 管理系統



I. 前言

1. 目的和範圍

目的： SA8000 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基於聯合國人權宣言、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國際人權規範和國

家勞動法律的規定、可審計的自願性標準，授權和保護所有在組織管理和影響範圍內、為

該組織提供生產或服務的人員，包括受雇於該組織本身和其供應商、分包商、次級供應商

的員工和家庭工人。希望組織通過適當和有效的管理體系遵守執行本標準。

範圍： SA8000 普遍適用於各種類型的組織，對組織規模、地理位置或行業部門沒有限制。

2. 管理系統

回顧 SA8000 的八個核心規定，管理系統是確保所有其它規定得以正確實施、監控和執行的最關鍵

要素。管理系統是操作路線圖，確保組織全面實現且可持續達到 SA8000 標準，並進行持續改善，

這也被稱為社會績效。

管理系統的實施首要條件是建立工人和管理者共同參與機制，從而實現工人和管理者全程參與達

到 SA80000 標準所有合規要求的過程，這對識別和糾正不符合標準項，確保持續性達標至關重 

要。



II. 規範性要素及其解釋

組織應當遵守當地，國家及所有其它適用性法律、通用行業標準、組織簽署的其它規章以及本標

準。當國家及其它適用法律、行業標準、組織簽署的其它規章以及本標準針對相同議題，應當採

用其中對工人最為有利的條款。

組織也應當尊重下列國際協議的原則：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 號 (工作時間-工業) 及推薦

116 號 (減少工作時間)）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29 (強迫勞動) 及第 105 號 (廢

止強迫勞動)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87 號 (結社自由)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98 號 (組織和集體談判權利)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00 號 (同工同酬) 及第 111 

號 (歧視－雇用和職業)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02 號 (社會保障－最低標準)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31 號 (最低工資確定)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35 號 (工人代表)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38 號及推薦第 146 號 (最低

年齡)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55 號及推薦第 164 號 (職業

安全與健康)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59 號 (殘疾人職業康復和

就業)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69 號 (土著人)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77 號 (家庭工

作)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81 號 (私營就業服務機搆)

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82 號 (最惡劣童工雇佣狀

況)國際勞工組織公約第 183 號 (孕婦保護)

國際勞工組織關於艾滋病及其攜帶者的就業守則 世

界人權宣言

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關於公民和政治權利的國際公約

聯合國關於兒童權利的公約

聯合國關於消除所有形式的女性歧視行為公約 

聯合國關於反對消除所有形式的種族歧視的公約

聯合國商業和人權指導原則



III. 定義 (依據字母順序或邏輯順序)

1. 應當： 在本標準術語“應當”表示為要求。註：標註為斜體以示強調。

2. 可以： 在本標準術語“可以”表示為允許。註：標註為斜體以示強調。

3. 兒童： 任何十五歲以下的人。如果當地法律所規定最低工作年齡或義務教育年齡高於十五

歲，則以較高年齡為準。

4. 童工： 由低於上述兒童定義規定年齡的兒童所從事的任何勞動，除非符合國際勞工組織建議

條款第 146 號規定。

5. 集體談判協議： 由一個或多個組織（比如雇主）與一個或多個工人組織簽訂的有關勞工談判

的合約，詳細規定了雇用的條件和條款。

6. 糾正措施： 採取措施來消除導致不合規的原因及根本原因。註意：採取糾正措施，防止再次

發生。

7. 預防措施： 採取措施來消除導致潛在不合規的原因及根本原因。註意：採取預防措施，防止

發生。

8. 強迫或強制性勞動： 一個人非自願性工作或服務，包括所有以受到懲罰進行威脅、或打擊報

復或作為償債方式的工作或服務。

9. 家庭工： 與公司、供應商、次級供應商或分包方簽有合約，但不在其經營場所工作的人員。

10.人口販賣： 基於剝削目的，通過使用威脅、武力、欺騙或其它形式的強迫行為進行人員雇

用、運輸、收容或接收。

11.利益相關方：與組織的社會績效和／或行動相關、或受到影響的個人或團體。

12.最低生活工資：一個工人在特定的地點獲得的標準工作周的薪酬足以為該工人和她或他的家

人提供體面生活。體面生活標準的組成要素包括食物、水、住房、教育、醫療、交通、衣 

服、和其它核心需求，包括不可預計事件發生所需的必需品。

13.不符合項：不符合要求。

14.組織： 任何負責實施本標準各項規定的商業或非商業團體，包括所有被雇佣的員工。註：例

如，組織包括：公司、企業、農場、種植園、合作社、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搆。

15.員工： 所有直接或以合同方式受雇於組織的個人，包括但不限於董事、總裁、經理、主管和

合同工人，比如保安，食堂工人，宿舍工人以及清潔工人。



16.工人： 所有非管理人員。

17.私營就業服務機搆： 獨立於政府當局，它提供一個或多個以下勞動力市場服務的實體：

 匹配雇佣機會的供給與需求，該機搆不與任何一方發生雇佣關系;

 雇佣工人，使他們可被第三方實體聘用， 分配工人任務並監督其執行任務。

18.童工救助： 為保障從事童工（上述定義）和已終止童工工作的兒童的安全、健康、教育和發

展而採取的所有必要的支援及行動。

19.風險評估： 識別組織的健康、安全和勞工政策與實踐的流程，並將相關風險進行主次排列。

20.SA8000 工人代表： 以促進同管理代表和高級管理層就 SA8000 相關事宜進行溝通為目標，由

工人自由選舉產生的一個或多個工人代表。在已經成立工會組織的，工人代表（在他們同意

服務的前提下）應當來自該被認可的工會組織。如果工會不指定代表或組織未成立工會，工

人可以自由選舉工人代表。

21.社會績效： 一個組織實現 SA8000 完全合規並持續改進。

22.利益相關方參與： 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包括但不限於組織、工會、工人、工人組織、供應

商、承包商、購買者、消費者、投資者、非政府組織、媒體、地方和國家政府官員。

23.供應商/分包商： 在供應鏈上為組織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它所提供的產品

或服務搆成公司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的一部份，或者被用來生產公司產品或服務。

24.次級供應商： 在供應鏈上向供應商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它所提供的產品或

服務搆成供應商生產的產品或服務的一部份，或者被用來生產供應商或組織的產品或服務。

25.工人組織： 為促進和維護工人的權益、由工人自主自願組成的協會。

26.未成年工： 任何超過上述定義的兒童年齡但不滿十八歲的工人。



IV. 社會責任要求

1. 童工

準則：

1.1 組織不應雇佣或支持使用符合上述定義的童工。

1.2 如果發現有兒童從事符合上述童工定義的工作，組織應建立、記錄、保留關於救助兒童的

書面政策和書面程序，並將其向員工及利益相關方有效傳達。組織還應給這些兒童提供足

夠財務及其它支持以使之接受學校教育直到超過上述定義下兒童年齡為止。

1.3 組織可以聘用未成年工，但如果法規要求未成年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他們應當只可以在

上課時間以外的時間工作。在任何情況下未成年工的上課、工作和交通的累計時間不能超

過每天 10 小時，並且每天工作時間不能超過 8 小時，不可以安排未成年工上晚班或夜 班。

1.4 無論工作地點內外，組織均不得將兒童或未成年工置於對其身心健康和發展有危險或不安

全的環境中。

2. 強迫或強制性勞動

準則：

2.1 組織既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第 29 號國際勞工組織(ILO)公約中規定的強迫或強制勞動，包

含監獄勞工，也不可要求員工在受雇之時交納“押金”或存放身份證明文件於組織。

2.2 任何組織或向組織提供勞工的實體都不可以為強迫員工繼續為組織工作而扣留這些員工的

任何工資、福利、財產或文件。

2.3 組織應確保員工不承擔全部或部分雇佣費用或成本。

2.4 員工有權利在標準工作時間完成後離開工作場所。只要員工有按照合理的期限提前通知組

織，員工可以自由終止聘用合約。

2.5 任何組織或向組織提供勞工的實體都不可以從事或支持販賣人口。



3. 健康和安全

準則：

3.1 組織應提供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並應採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潛在的健康和安全事故

和職業傷害，或在工作的過程中發生的或引起的疾病。基於產業相關的安全與健康的知識

以及任何特定的危害，只要是合理可行的， 就應當減少或消除工作場所的所有危險因素。

3.2 對孕婦和哺乳期婦女，組織應評估所有他們所在工作場所的風險，確保實施所有合理的措

施來消除或減少任何對他們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傷害的風險。

3.3 對於採取有效減少或消除了工作場所的所有危害因素措施後依然存在的風險， 組織應免

費向員工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設備。如有人員發生工作傷害時，組織應提供緊急救護並協

助工人獲得後續的醫療。

3.4 組織應任命一位高層管理代表，負責確保為所有員工提供一個健康與安全的工作環境，並

且負責執行本標準中有關健康與安全的各項要求。

3.5 應當建立和維護一個由管理者代表和工人平衡組合的健康安全委員會。除非法律另有規 

定， 委員會中至少有一名工人代表（如果該代表同意加入委員會）且該代表是被認可的

工會代表。在工會未有指定代表或組織尚未成立工會的情況下，應當由工人指定一名他們

認為合適的代表來參加。這些決策應當有效地傳達到所有員工。委員會成員應當參加培訓

及定期的重新培訓以確保他們能勝任並致力於不斷改善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條件。應當

進行正式的、定期的職業健康安全風險評估來確定、解決當前和潛在的健康和安全危害。

這些評估，糾正和預防措施的記錄應當妥善保存。

3.6 組織應當定期為員工提供有效的健康和安全培訓，包括現場培訓，並在需要的地方安排特

定工作訓練。此類培訓應當為新員工及重新分配工作的員工在以下情況下重複進行：事故

重複發生的地方，當技術變化和/或引進新設備會對員工的健康和安全造成新的風險。

3.7 組織應當建立文件式程序來檢測、預防、減少、消除或應對潛在會對員工的健康和安全造

成風險的因素。組織應當保留所有關於發生在工作場所裡，以及所有在組織提供的住宅和

物業中（無論其是否擁有、租賃或者由合同服務商提供住宅或物業）的健康和安全事故的

書面記錄。

3.8 組織應當為所有的員工免費提供：乾淨廁所設施，飲用水，適合的吃飯及休息空間，在適

用情況下提供儲存食物的衛生設備。

3.9 無論員工宿舍是否其所擁有、租賃或由合同服務商提供，組織應當確保任何向員工提供的

宿舍設施乾淨，安全並滿足員工的基本需求。



3.10 無需向組織申請許可，所有員工都有權利使自己遠離即將發生的危害及自身安全的嚴重

危險。

4. 自由結社及集體談判權利

準則：

4.1 所有員工應當有權利組建、參加和組織自己所選擇的工會，並代表他們自己和組織進行集

體談判。組織應尊重這項權利，並應當有效地告知員工可以自由加入其所選擇的工人組織

以及這樣做不會對其有任何不良後果或受到組織的報復。組織不應當以任何方式干涉該類

工人組織或集體談判的建立、運作或管理。

4.2 在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權利受到法律限制的情況下，組織應當允許工人自由選舉自己的代

表。

4.3 組織應當保證工會成員、工人代表和任何參與組織工人的員工不會因為其是工會成員，工

人代表或參與組織工人的活動而受到歧視、騷擾、脅迫或報復，並且保證這些代表可在工

作場所與其所成員保持接觸。

5. 歧視

準則：

5.1 組織在聘用、報酬、培訓機會、升遷、解雇或退休等事務上，不得從事或支持基於種族、

民族、區域或社會血統、社會等級、出身、宗教、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

狀況、團體成員、政見、年齡或其它任何可引起歧視的情況。

5.2 組織不得干涉員工行使其遵奉信仰和風俗的權利，和滿足涉及種族、民族或社會血統、社

會等級、出身、宗教、殘疾、性別、性取向、家庭責任、婚姻狀況、團體成員、政見或任

何其它任何可引起歧視的情況所需要的權利。

5.3 在所有由組織提供的工作場所，住宅和物業中（無論其是否擁有、租賃或者由合同服務商

提供住宅或物業），組織不得允許進行任何威脅、虐待、剝削、或性侵犯行為，包括姿 

勢、語言和身體的接觸。

5.4 組織不得在任何情況下讓員工接受懷孕或童貞測試。

6. 懲罰措施

準則：



6.1 組織應當給予所有員工尊嚴與尊重。公司不得參與或容忍對員工採取體罰、精神或肉體脅

迫以及言語侮辱的行為，不允許以粗暴、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員工。

7. 工作時間

準則：

7.1 組織應當遵守適用的法律， 集體談判協議(如適用)及行業標準中關於工作時間，休息和公

共假期的規定。標準工作周(不含加班時間)應當根據法律確定但不可以超過 48 小時。

7.2 員工每連續工作六天至少須有一天休息。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同時發生時才允許有例外：

a) 國家法律允許加班時間超過該規定；及

b) 存在一個有效力的自由協商的集體談判協議允許將工作時間平均，並包括足夠的休息

時間。

7.3 除非符合 7.4 條 (見下款) ，所有加班應當是自願的，並且每周加班時間不得超過 12 小

時，也不可經常性加班。

7.4 如組織與代表眾多所屬員工的工人組織 (依據上述定義) 通過自由談判達成集體協商協 

議，組織可以根據協議要求工人加班以滿足短期業務需要。任何此類協議必須符合上述其

它各項工作時間準則要求。

8. 薪酬

準則：

8.1 組織應當尊重員工獲得生活工資的權利， 並保證一個標準工作周(不含加班時間)的工資

總能至少達到法定、集體談判協議(如適用)或行業最低工資標準的要求，而且滿足員工的

基本需要，以及提供一些可隨意支配的收入。

8.2 組織應當保證不以懲罰目的而扣減工資，除非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a) 這種出於懲罰而扣減工資是國家法律允許的；及

b) 存在一個有效力的自由協商的集體談判協議允許以扣減工資方式進行懲罰。

8.3 組織應當確保每一個工資支付周期向員工的工資和福利組成解釋的清楚詳細，並定期向員

工以書面形式列明工資、待遇搆成。組織應當依法並以方便工人的方式為所有工人支付工

資和福利，但在任何情況下工資不能被推遲支付或以某些限制形式支付，比如抵用券，優

惠券或本票。



8.4 所有加班應按照國家或集體談判協議規定的倍率支付加班工資。若在某些國家沒有法律或

沒有集體談判協議規定加班工資倍率，則加班費應當以組織規定的額外的倍率或根據普遍

接受的行業標準中最高的那個標準來確定。

8.5 組織不應當採用純勞務性質的合同、連續的短期合同、和/或虛假的學徒工方案，或其它

方案來逃避勞動法規、社會保障法規中所規定的組織對員工應儘的義務。

9. 管理系統

準則：

9.1 政策，程序和記錄

9.1.1 高級管理層應當以適當的語言寫出政策聲明並通知所有員工，告知組織已經選擇遵守

SA8000 標準要求。

9.1.2 該政策聲明應包括該組織的以下承諾：符合所有 SA8000 標準的要求和尊重在前節中列出

的國際公約規範要素及解釋，國家法律、其它適用的法律和其它該組織需要遵守的要求。

9.1.3 在組織的工作場所，住宅和物業中（無論其是否擁有、租賃或者由合同服務商提供住宅或

物業），這個政策聲明和 SA8000 標準應當以適當的和可理解的形式、突出和明顯地被表

達出來。

9.1.4 組織應當制定政策和程序來實施 SA8000 標準。

9.1.5 這些政策和程序應當以所有適當的語言有效地同所有員工溝通且讓他們有渠道了解。這些

溝通也應當清晰地與客戶，供應商、分包商和次級供應商進行分享。

9.1.6 組織應當保持適當的記錄以證明 SA8000 標準的實施及合規性。這些記錄包括管理系統這

個要素中所列明的要求。應保留相關記錄，並以書面或口頭總結方式提供給 SA8000 工人

代表(們)。

9.1.7 為了持續改善，組織應當定期對政策聲明、方針、執行此標準的程序及執行結果進行管理

評審。

9.1.8 組織應當以有效的形式和方式對利益相關方公開其政策聲明。



9.2 社會責任績效團隊

9.2.1 應當建立一個社會責任績效團隊來執行所有 SA8000 的所有要求。這個團隊應當由以下代

表均衡搆成：

a) SA8000 工人代表(們); 和

b) 管理人員.

高層管理應當完全承擔實現標準合規性的責任.

9.2.2 在已經成立工會的組織，社會責任績效團隊中的工人代表應當為工會代表（們）（如果他

們同意）。在工會未有指定代表或組織尚未成立工會的情況下，員工可以在他們中間自由

選擇一個或多個 SA8000 工人代表(們)。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將 SA8000 工人代表視為工會

代表的替代。

9.3 風險識別和評估

9.3.1 社會績效團隊應當對不符合此標準的實際或潛在項進行定期書面風險評估並確定優先改善

項。還應當向高層管理人員推薦改善行動計劃以解除這些風險。解除這些風險的行動優先

次序根據其嚴重程度或延遲響應將使其無法解決的情況來決定。

9.3.2 社會績效團隊應當基於推薦的數據、數據收集技巧，並通過與利益相關方之間有意義的磋

商來進行風險評估。

9.4 監督

9.4.1 社會績效團隊應當有效地監督工作場所活動以確保：

a) 符合此標準；

b) 落實解除由社會績效團隊識別的風險；

c) 系統可以有效運行，實現符合組織政策及此標準的要求。

在執行監督過程中，社會績效團隊有權收集信息，或邀請利益相關方參與其監督活動。還

應當與其它部門研究、定義、分析和/或解決任何可能與 SA8000 標準不符合項。

9.4.2 社會績效團隊也應當推動日常內部審核，並將標準執行情況、改善行動的益處，以及糾正

和預防措施的記錄以報告形式提交給管理高層。

9.4.3 社會績效團隊應定期舉行會議，回顧進展和識別進一步加強標準實施的潛在行動。



9.5內部參與和溝通

9.5.1 組織應當證明員工有效地理解 SA8000 的要求，並應當通過日常溝通定期將 SA8000 的要求

傳達給員工。

9.6投訴管理和解決

9.6.1 組織應建立書面申訴程序，確保員工以及利益相關方可以在保密、公正、無報復的情況下

對工作場所和／或 SA8000 的不符合項進行評論、建議、報告或投訴關切。

9.6.2 組織應當制定關於對工作場所和/或不符合本標準或實施的政策和程序所進行的投訴的調

查、跟蹤和結果溝通的程序。這些結果應當可以被所有員工及利益相關方自由獲取。

9.6.3 組織不得對向提供 SA8000 符合性及投訴工作場所的任何員工及利益相關方進行紀律處

理、解雇或其它歧視性的懲罰。

9.7 外部審核和利益相關方參與

9.7.1 對於驗證組織是否符合本標準要求的審核, 無論是在通知或不通知審核日期的情況下，組

織均應當全力配合外部審核員確定導致不符合 SA8000 標準的問題的嚴重性和頻率。

9.7.2 組織應當邀請利益相關方參與，以達到可持續符合 SA8000 標準。

9.8 糾正和預防措施

9.8.1 組織應當提供足夠的資源並制定政策和程序以確保及時實施糾正和預防措施。社會績效團

隊應確保這些行動計劃有效實施。

9.8.2 社會績效團隊應當至少保持以下記錄：時間表、SA8000 標準不符合項，根本性原因，糾正

及預防措施，改善結果。



9.9培訓和能力建設

9.9.1 組織應當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對所有員工實行有效執行 SA8000 標準的培訓計劃。組織

應定期衡量培訓的有效性和記錄培訓內容和頻率。

9.10 供應商和分包商的管理

9.10.1 組織應針對標準執行合規性對其供應商/分包商,私營就業服務機搆和次級供應商進行儘職

調查。同樣的調查方法適用於新的供應商/分包商，私營就業服務機搆和次級供應商的篩

選。組織應當至少以下行動以確保符合此要求，並進行記錄：

a) 向供應商/分包商,私營就業服務機搆和次級供應商的高層核心管理層有效傳達此標準

的要求；

b) 評估供應商/分包商,私營就業服務機搆和次級供應商不合規項帶來的重大風險；

備註: “重大風險”的解釋可在指導文件中獲得。

c) 作出合理努力確保這些重大風險已得到供應商/分包商,、私營就業服務機搆和次級供

應商的充分解決。組織應當根據其能力、資源及優先程度在適當的時間及地點來影響

這些實體。

備註: “合適的努力”的解釋可在指導文件中獲得。

d) 進行監督和可追蹤記錄確保供應商/分包商,私營就業服務機搆和次級供應商解除重大

風險及改善情況，確保這些重大風險項被有效地解決。

9.10.2 組織在同供應商/分包商或次級供應商處接收，處理，推廣商品和/或服務的過程中，如發

現有家庭工被使用，組織應當採取有效行動確保那些家庭工獲得一定程度上的保護（相同

於在該標準下該組織內部員工所獲得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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